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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县2025年扩种油菜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扩种油料的决策部署，深挖油菜生产潜力，进一步加大冬闲田土开发利用，根据《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小麦“一喷三防”、扩种油菜支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资金的通知》（黔财农〔2024〕190号）文件精神，为切实抓好2025年秋冬油菜种植工作，持续巩固2022-2023年度油菜扩种成果，推进油菜种植积极性，结合我县油菜种植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挖掘油菜、花生扩种潜力”的部署要求，加大冬闲田土开发利用，扩大油菜种植面积，推进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持续改善生产条件，促进单产水平提升，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二、目标任务
2025年冬种油菜7.1万亩以上，持续巩固2022-2023年度油菜扩种面积1.32万亩。重点通过推广优良品种、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和社会化服务、农机化服务，全县油菜平均单产较上年提升2%以上，单产达到119.3公斤，总产量达到0.84万吨以上。
三、技术路径
结合各乡镇实际，因地制宜推广“两高双低”（高产量、高出油率、低芥酸、低硫苷）优良品种和高产高效种植技术模式。强化社会化服务与良机推广，大力推广代耕代种，推动油菜生产耕种管收全程社会化服务。加强科学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田间管理措施，着力提高油菜单产水平。
四、资金使用方式
根据《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小麦“一喷三防”、扩种油菜支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资金的通知》（黔财农〔2024〕190号）文件通知，从江县项目总资金202.9万元，资金使用进行物化采购补助。
（一）补助对象：扩种冬油菜和油菜机械化示范点建设的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
（二）补助标准：2025年冬种油菜面积7.1万亩，持续巩固2022-2023年度油菜扩种面积1.32万亩，创建油菜核心示范面积0.2万亩。项目总资金202.9万元，由县农业农村局统一采购杂交油菜种子71000亩×0.2kg/亩×102元/kg=144.9万元；核心示范点肥料补助2000亩×50公斤/亩×4.6元/公斤＝46万元；油菜集中育秧可栽大田面积1000亩，购买服务补助1000亩×120元/亩=12万元。
（三）补助方式：项目资金采取物化补助和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开展补助。重点通过政府采购物资和集中育苗作业进行补助。
（四）结余资金使用：项目出现结余资金继续用于下一年度的油菜种植（包括物资采购、育苗及试验示范等）。
五、重点工作
(一)全力做好油菜种植工作。各乡镇（街道）要进一步做好油菜种植工作，以确保补助落到实处。同时，做好持续种植油菜宣传、指导工作。
(二)加强指导服务。为了确保油菜持续种植，各乡镇（街道）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油菜集中育苗、适时移栽、合理密植等高产栽培技术推广工作，因地制宜探索分带轮作模式，提前落实种子等重要农资，搞好机具改装配套，促进油菜单产提升、节本增效。
（三）加强政策宣传。各乡（镇）要加大扩种油菜政策的宣传力度和舆论引导，通过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做好宣传，组织召开村民大会、群众会、院坝会等多种方式做好宣传和解读，提高扩种油菜知晓率。
六、进度安排
（一）制定方案。2025年4月30日前，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并报县政府批复。
（二）项目物化采购。2025年7月10日前，县农业农村局完成物化采购，并发放到乡镇。
（三）项目总结。2026年5月30日前，完成项目材料收集整理上报工作。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项目批复后，成立从江县扩种油菜项目工作专班，由分管县长担任班长，县志办副主任担任副班长，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县水务局、县统计局及20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工作专班。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长兼办公室主任。专班负责组织领导，项目任务落实，人员、资金和物质的协调、搞好督促检查，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项目实施完成后专班自行撤销。
（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项目资金实行报帐制；涉及政府采购的严格按程序办理；严格按照项目资金支持环节合理使用资金，严禁截留、挪用和超范围支出，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安全。
（三）加大项目实施宣传力度。
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各乡镇要挖掘典型经验做法，并向县农业农村局报送宣传材料，相关材料择优采用。在关键农时和重大活动时，邀请主流媒体开展系列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加强档案建立管理。
建立完善的扩种油菜工作档案，及时将有关的文件、方案、影像资料、记录、工作总结等归档，以备查阅，促进扩种油菜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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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4月11日


















附件1
从江县2025—2026年油菜种植物资补助表
	乡镇名称
	种植油菜
	油菜机械化种植示范

	
	面积（亩）
	种子补助（公斤）
	面积（亩）
	肥料补助（吨）

	丙梅街道
	300
	60
	
	

	丙妹镇
	6000
	1200
	
	

	贯洞镇
	6000
	1200
	600
	30

	洛香镇
	5600
	1120
	600
	30

	下江镇
	6500
	1300
	
	

	宰便镇
	2500
	500
	
	

	西山镇
	4100
	820
	
	

	停洞镇
	6000
	1200
	
	

	往洞镇
	5000
	1000
	400
	20

	庆云镇
	3600
	720
	
	

	斗里镇
	3100
	620
	
	

	东朗镇
	3000
	600
	
	

	加鸠镇
	2600
	520
	
	

	高增乡
	3000
	600
	
	

	谷坪乡
	2600
	520
	
	

	刚边乡
	2500
	500
	400
	20

	加榜乡
	2000
	400
	
	

	秀塘乡
	2000
	400
	
	

	翠里乡
	2600
	520
	
	

	加勉乡
	2000
	400
	
	

	合计
	71000
	14200
	2000
	100



附件2 
从江县2025年扩种油菜项目技术指导小组

组  长：李  健  县农推站高级农艺师
副组长：潘兆远  县农推站农艺师
        蒙亚妮  县农推站农艺师
成  员：吴秀坪  县农推站高级农艺师
梁俊豪  县农推站高级农艺师
高金木  县植保植检站农艺师
梁祝生  县土肥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站农艺师
杨毓雄  县植保植检站高级农艺师
潘江梅  县农推站农艺师
严忠华  县土肥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站农艺师
李春玲  县植保植检站农艺师
吴  君  县科教与人才服务站农艺师
20个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负责项目的同志
项目技术小组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编写技术总结、项目总结及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确保技术措施落实到位。技术小组分组按片区开展项目的实施，负责各自片区的技术培训、指导和验收工作。
第一片区
组 长：吴秀坪
副组长：严忠华
成  员：朱月光、石章富、杨宇、杨进胜
职  责：主要负责丙妹镇、西山镇、斗里镇 翠里乡4个乡镇（街道）的项目实施、技术培训、指导和验收工作。
第二片区
组  长：潘兆远
副组长：高金木
成  员：杨远威、梁项书、石安慰、龙韩英
职  责：主要负责贯洞镇、洛香镇、庆云镇和丙梅街道4个乡镇（街道）的项目实施、技术培训、指导和验收工作。
第三片区
组  长：蒙亚妮
副组长：李春玲
成  员：杨毓雄、吴伟东、郎扩、涂越、潘秀乙
职  责：主要负责高增乡、谷坪乡、往洞镇和下江镇4个乡镇的项目实施、技术培训、指导和验收工作。
第四片区
组  长：李  健
副组长：潘江梅
成  员：吴君、常开群、孟和华、叶华佳、潘金忍
职  责：主要负责停洞镇、东朗镇、加鸠镇和加勉乡4个乡镇的项目实施、技术培训、指导和验收工作。
第五片区
组  长：梁俊豪
副组长：梁祝生
成  员：孟成威、石章贵、杨相坤、赵霞
职  责：主要负责刚边乡、秀塘乡、宰便镇和加榜乡4个乡镇的项目实施、技术培训、指导和验收工作。


附件3
	从江县2025年扩种油菜项目资金使用预算表

	一
	项目名称
	从江县2025年扩种油菜项目

	二
	建设单位
	从江县农业农村局

	三
	建设期限
	2025年5月-2026年5月

	四
	监管单位
	黔东南州农业农村局

	五
	项目负责人
	莫东13985803948

	六
	建设地点
	丙妹镇、高增乡、谷坪乡、贯洞镇、洛香镇、庆云镇、下江镇、刚边乡、宰便镇、加榜乡、秀塘乡、西山镇、斗里镇、翠里乡、停洞镇、往洞镇、东朗镇、加鸠镇、加勉乡、丙梅街道

	七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1、数量指标：2025年冬种油菜面积71000亩，持续巩固2022-2023年度油菜扩种面积13200亩，创建油菜核心示范面积2000亩。
2、质量指标：全县油菜平均单产较上年提升2%以上。
3、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按阶段完成率100%；
4、成本指标：预算资金≤202.9万元。
5、效益指标：促进农民增收。
6、群众满意度指标：≥85%。


	八
	中央投资（万元）
	202.9

	九
	资金使用方向
	中央投资
（万元）

	1
	物化投入补助：种子和肥料补助。
	190.9

	2
	社会化服务补助：油菜集中育苗
	12

	合计
	202.9

	备注
	具体建设地点及任务面积以报省农业农村厅实施方案为准




